
附件 3  學校完成線上填報，系統輸出之申請書格式 

              縣(市)學校 115 學年度推動書法教育計畫申請書 
壹、基本資料 

□首度申請       □曾經申請 

□書法教室        間  □書法社團約      人 

□校內曾參加 114 學年度縣市辦理「師資專業成長課程」教師      人 

□校內書法專長教師      人，外聘    人/內聘    人 

 
貳、計畫內容 

申請項目 填寫內容 

    □子計畫二 

設置書法教學 

    特色學校 
(有申請者填寫) 

●正式課程實施書法教育校訂課程合計共     班，約    位學生參加。 

●各年級統計: 

□一年級共     節/學期 □二年級共      節/學期  □三年級共      節/學期 

□四年級共     節/學期 □五年級共      節/學期  □六年級共      節/學期 

□七年級共     節/學期 □八年級共      節/學期  □九年級共      節/學期 

●帶動周邊學校推動書法教育成效 

□跨校社群     個，預估     校、教師     人參與。 

□公開觀課     場，預估     校、教師     人參與。 

□交流研習     場，預估     校、教師     人參與。 

□其他，(簡述辦理內容、參加人數與預期效益) 

●師資安排 

師資姓名 學/經歷 現職 課程主題 備註 

    □內/外聘師資 

(授課對象為教師) 

□一般師資 

(授課對象為學生) 

    □子計畫三 

    遴聘書法 

專長教學人員
(有申請者填寫) 

●逐步發展為全校校訂課程規劃: 

(請簡述) 

●統計分析(系統帶入) 

□每學期固定彈性課程    節，約     人次參加。 

□課餘社團時間共        節，約     人次參加。 

●預期效益:(請簡述)  

●師資安排 

師資姓名 學/經歷 現職 課程主題 備註 

    □內/外聘師資 

(授課對象為教師) 

□一般師資 

(授課對象為學生)  

          
         叁、課程規劃 

(表格倘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) 

 

課程主題 師資姓名 課程內容概述 

   



        肆、課程表 

日期 時間 節數 累積節數 師資姓名 預計參加人數 

      

(表格倘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) 

       伍、經費申請表(系統自動輸出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

申請單位：   縣/市   國民中/小學 115 學年度書法教育子計畫二 設置書法教學特色學校 

計畫期程：115 年 8 月 1 日至 116 年 7 月 31 日(核定應結報日期：116 年 9 月 30 日前) 

經  費  項  目 
計 畫 經 費 明 細 

國教署核定情形 
（申請單位請勿填寫） 

單價(元) 數量 總價(元) 說  明 金額(元) 說  明 

業         

務          

費 

□1A-講座鐘點費 
外聘 2,000 

內聘 1,000 
  

請依「教育部補(捐)助及

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

表」核實編列 
 

 

□1B-一般鐘點費 
國小  405 

國中  455 
  限校訂課程時間  

□2-健保補充保費    1-鐘點費*2.11%  

□3-教材教具費    請填寫附件 3 補充說明  

□4-印刷費    請填寫附件 3 補充說明  

□5-膳費(半日)      

□6-場地使用費    限外部場地支給  

□7-國內旅費    核實支給  

□8-資本門    
請填寫附件 3 補充說明 

限充實書法教室設備或校

園整體書法教學情境布置 
 

□6-雜支    

依申請總經費 5%內編

列，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

公事務費用屬之，如文具

用品、紙張、資訊耗材、

資料夾、郵資、冷氣使用

費、運費等。 

 

合   計     
 
計畫金額      元 

承辦 

單位 

主(會)計                    

單位 

機關學校首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

團體負責人 

 
 

國教署 

承辦人 

國教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組室主

管 

1.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，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

   內，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，如有隱匿不實 

   或造假情事，本部應撤銷該補助案件，並收回已撥付款項。 

2.依據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第 8 條第 6 項計 

   畫經費之變更規定「原計畫已有規定者外，各項變更得循執行單位 

   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」。 

補助方式： 

■部分補助 

(指定項目補助■是□

否) 

餘款繳回方式： 

■繳回 

全數按補助比率繳回 

 

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

申請單位：   縣/市   國民中/小學 115 學年度書法教育子計畫三遴聘書法專長教學人員 

計畫期程：115 年 8 月 1 日至 116 年 7 月 31 日(核定應結報日期：116 年 9 月 30 日前) 

經  費  項  目 
計 畫 經 費 明 細 

國教署核定情形 
（申請單位請勿填寫） 

單價(元) 數量 總價(元) 說  明 金額(元) 說  明 

 

□1A-一般鐘點費 
國小 405 

國中 455 
  限校訂課程時間  

 

□1B-課餘/社團鐘點費 國   

限學期中課餘/假日社團 

不包括寒暑假營隊 

依各地方政府社團鐘點費

單價支給 

 

□2-健保補充保費    1-鐘點費*2.11%  

□3-教材教具費    請填寫附件 3 補充說明  

□4-印刷費    請填寫附件 3 補充說明  

□5-雜支    

依申請總經費 5%內編

列，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

公事務費用屬之，如文具

用品、紙張、資訊耗材、

資料夾、郵資、冷氣使用

費、運費等。 

 

合   計     
 
計畫金額      元 

承辦 

單位 

主(會)計                    

單位 

機關學校首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

團體負責人 

國教署 

承辦人 

國教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組室主

管 

1.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，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 

內，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，如有隱匿不實 

或造假情事，本部應撤銷該補助案件，並收回已撥付款項。 

2.依據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第 8 條第 6 項計 

畫經費之變更規定「原計畫已有規定者外，各項變更得循執行單位 

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」。 

補助方式： 

■部分補助 

（指定項目補助■是□

否） 

餘款繳回方式： 

■繳回 

  全數按補助比率繳

回 

 



附件 3-1 補充說明 

 

教料教具費明細 

編號 品項 單價(元) 數量 單位 小計(元)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合計  

 
印刷費明細 

編號 品項 單價(元) 數量 單位 小計(元)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計  

 

 

子計畫二資本門明細  

編號 品項 單價(元) 數量 單位 小計(元)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計  

 


